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篩選轉介鑑定辦法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四、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處理項目及核定原則。 

貳、 目的： 

一、 透過校內三級轉介機制，發現及協助在校學習及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疑似有特殊需求之學

生接受教育服務，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 落實特殊教育學生教育評量與鑑定工作，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益，適性安置，獲得適切

而無障礙之教育服務進而針對學生需求提供個別化教育，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參、 服務對象：就讀本校全年段之學生。 

肆、 轉介時間： 

一、 配合本市鑑輔府會規畫之鑑定安置工作時程進行。 

二、 每年分為四次鑑定梯次，時程分別為 11月(第一)、3月(第二)、9月(第三)、10月(第

四)。 

伍、 轉介流程：如附件一。 

陸、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規定處理。 

柒、 本辦法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篩選轉介流程 

由家長、班級導師向輔導處提出申請 

↓ 

導師(1)填寫轉介表、(2)提供相關資料(特殊需求學生資料表) 

輔導教師召開第一次轉介會議，邀請特教教師列席討論 

進行特教需求初步諮詢，提供策略或障礙特質說明 
(課程評量調整、物理環境改善等…) 

↓ 

輔導教師(1)進行輔導介入，至少 6個月以上， 

(2)覺察學生有特殊需求，是否疑似特殊生。 

是↓ ↓否 

召開轉介特教資源轉介會議 

轉介嚴重適應困難之學生 
  

(1)依需求持續轉介輔導處。 

(2)提供相關資源及特教組諮詢服務。 

(3)普通班教師持續觀察並提供教學 

輔導及生活協助。 

是↓  

家長是否同意提報特殊教育資格鑑定 否 

是↓  

提送至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就學輔導會 
(鑑輔會) 

 

↓  

心評人員(1)評估相關智、能力測驗 

(2)導師及家長填寫相關量表 

(3)訪談學生及相關任課教師 

 

↓  

鑑輔會審核是否為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否 

是↓  

擬訂 IEP計畫，進行教學輔導級特教服務 

持續觀察評估安置適切性 
 

 


